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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方案》，深

刻吸取事故教训，加强危险化学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安

全风险防控，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应急管理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联合制定了《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一

版）》，现予公告。

附件：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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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措施

对列入《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一版）》的危险

化学品应针对其产生安全风险的主要环节，在法律法规和经

济技术可行的条件下，研究推进实施以下管控措施，最大限

度降低安全风险，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一、建设信息平台，实施全生命周期信息追溯管控

推进全国危险化学品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构建特别

管控危险化学品从生产、储存、使用到产品进入物流、运输、

进出口环节的全生命周期追溯监管体系，完善信息共享机

制，确保相关部门监管信息实时动态更新。探索在特别管控

危险化学品的产品包装以及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容器、可移

动罐柜和罐车上加贴二维码或电子标签，利用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逐步实现特别管控危险化

学品的全生命周期过程跟踪、信息监控与追溯。

二、研究规范包装管理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推动规范特别管控危险化

学品产品包装的分类、防护材料、标志标识等技术要求以及

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容器、可移动罐柜和罐车的设计、制造、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识、包装规范、使用规范等技



术要求，推动实施涉及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的危险货物的包

装性能检验和包装使用鉴定。

三、严格安全生产准入

对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从严审批，严格从业

人员准入,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产业布局规

划的建设项目一律不予审批，对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

准和产业布局规划的建设项目，依法依规予以审批，避免“一

刀切”。

四、强化运输管理

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充装和发货查验、核准、记录制度，

加强运输车辆行车路径和轨迹、卫星定位以及运输从业人员

的管理，从源头杜绝违法运输行为，降低安全风险。利用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强化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道

路运输车辆运行轨迹以及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的

在线监控和预警。加快推动实施道路、铁路危险货物运输电

子运单管理，重点实现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的流向监控。

五、实施储存定置化管理

相关单位（港口、学校除外）应在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

内划定特定区域、仓间或者储罐定点储存特别管控危险化学

品，提高管理水平，合理调控库存量、周转量，加强精细化



管理，实现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的定置管理。加强港口危险

货物储存管理，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应当在危险货物专用仓

库、堆场、储罐储存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并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标准实施隔离，建立作业信息系统，实时记录特别

管控危险化学品的种类、数量、货主信息等，并在作业场所

以外备份。

六、其他要求

通过水运、空运、铁路、管道运输的特别管控危险化学

品，应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的管控措施，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对科学实验必需的试剂类产品暂不纳入本目录管理，但

有关单位可根据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风

险，采取措施加强管理。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要求，

城镇燃气不适用本目录及特别管控措施。


